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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辅仁药业集团制药

股份有限公 2020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问询函》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5 月 24 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0492 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请你公司从非标审

计意见所涉事项、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主要财务数据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

述信息。 

 

一、关于非标审计意见所涉事项 

1.2020 年，公司将年审会计师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更换为北京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公司 2019 年度报告被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

涉及事项包括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违约债务及诉讼、往来款商业实质及可收回

性、应收账款计量等。2020 年度报告被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

涉及事项仍包括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多项诉讼案件、应收账款可回收性以及持

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等。请公司补充披露：（1）年审会计师针对 2019 年度报告

无法表示意见所涉事项在本期消除或变化的具体判断过程，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

发表明确结论，并评价相关事项对 2020 年期初和当期审计意见的影响；（2）结

合占用担保、多项诉讼、应收账款可回收性等保留意见所涉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具



体影响，以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 号》的要求，明确说明上述事

项对 2020 年财务报表的影响是否具有广泛性；（3）结合 2019 年和 2020 年审计

报告中非标意见所涉事项对财务报表影响的具体比较情况，说明 2020 年更换年

审会计师事务所后，审计意见类型由无法表示意见更换成保留意见的合理性，是

否存在购买审计意见的情形；（4）年审会计师针对相关事项对财务报表是否具

有广泛性影响的判断，是否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号》的规定，

是否与前任会计师进行充分沟通，是否符合一致性要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

意见。 

2.根据年报，公司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8.91 亿元，同比下滑 4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93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6.86 亿元，亏损金额较大。另外公司资金流动性困难，面

临债务逾期无法偿还以及对外担保承担连带赔偿的资金压力，同时涉及多起诉讼、

部分银行账户及资产被冻结。年审会计师提示存在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

性。请公司补充披露：（1）营业收入同比大幅下滑、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较大

的具体原因；（2）结合主营业务经营业绩、资金流动性、逾期债务、违规担保

等事项，充分提示公司是否具有可持续经营能力的风险；（3）按照持续经营假

设编制 2020 年财务报表的依据及是否具有恰当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二、关于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 

3.根据年报及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截至 2020 年末，公司向控股股东辅仁

集团及关联方提供借款余额 16.88 亿元，占用期间从 2015 年至 2019 年，公司对

此已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6.88 亿元。另外，控股股东辅仁集团于 2021 年 4 月承诺

将在收到药品批准文号转让价款后，以现金方式偿还公司占用资金。请公司补充

披露：（1）结合控股股东辅仁集团及关联方占用资金的金额、账龄，以及控股股

东及关联方的主营业务经营业绩、资产负债具体情况、可变现的资产价值等，说

明 16.88 亿元占用资金是否具有可回收性；（2）2020 年对上述占用资金计提 6.88

亿元信用减值损失的测算依据及过程，并根据所获取的证据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3）控股股东后续以现金方式偿还占用资金的

大致时间及安排。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4.根据年报及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截至 2020 年末，公司向控股股东辅仁

集团及关联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4.80 亿元，尚有担保余额 17.47 亿元，公司对

此计提预计负债 4.37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尚存在余额的 17.47 亿元违



规担保案件目前诉讼和判决结果具体明细情况，明确根据判决结果公司是否需要

承担连带担保或清偿责任；（2）对上述违规担保诉讼计提预计负债 4.37 亿元的

测算依据及具体过程，并根据所获取的证据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3）后续违规担保解决的具体措施和时间安排。请年审会计师

发表明确意见。 

 

三、关于主要财务数据 

5.根据年报，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28.91 亿元，2020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账

面余额为 41.90 亿元，账面价值为 37.10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128.32%；其

中账龄 1年以下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21.17 亿元，账龄为 1 至 2 年的应收账款余额

为 18.67 亿元，坏账计提比例为 15%。另外 2020 年无发生额的客户应收账款余

额合计为 1.65 亿元，计提坏账准备 0.41 亿元，年审会计师称无法判断其可收回

性。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占当期营业

收入的比重，说明公司 2020 年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占营业收入比重高达 128.32%

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公司结算政策以及行业惯例；（2）结合 2020 年当期

销售当期回款的金额、比例，以及当期回款中前期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和本期销

售的回款情况，说明 2020 年回款情况是否正常；（3）结合账龄 1 年以上应收账

款的主要客户及其经营情况、回款情况等，说明计提坏账准备的具体过程，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4）上述形成应收账款的销售业务是否真实准

确，相关交易收入确认是否真实，应收账款核算是否存在高估的风险。请年审会

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6.根据年报，2020 年末存货账面余额为 4.99 亿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0.15

亿元，账面价值为 4.85 亿元，较上年 3.57 亿元同比增长 35.85%，而同期营业

收入却下降 44.10%。请公司补充披露：（1）2020 年营业收入同比大幅下滑，而

存货账面价值同比大幅上升的原因和合理性；（2）结合销售合同中退换货条款

以及近效期存货销售的可能性，说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计提过程，以及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存货期末账面价值是否存在高估的风险。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

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

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于 5个交易日内对上述事项予以回复，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将尽快组织相关人员就《问询函》所述事

项进行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

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5月 25 日 

 

                                  
 


